
 

 

证券代码：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2023-066 

可转债代码：113047   可转债简称：旗滨转债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对外出售部分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因绍兴市越城区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及提升鉴湖国家湿地

公园周边环境质量的要求等原因，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绍兴旗滨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旗滨”）和浙江旗滨节能玻

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节能”）向绍兴市越城区城市发展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城发集团”）出售位于绍兴市越城区陶堰街道白塔头村的厂区土

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附着物和部分设备等相关资产，本次交易总金额为

89,352.82 万元。公司已于 2022 年 11 月 1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本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绍兴旗滨、浙江节能已收到本次交易转让价款总额

的 50%，即 44,676.41 万元。根据本次交易各方签署的《旗滨玻璃有限公司地块

土地、房产等有关资产收购协议》（以下简称“本次资产交易协议”）的相关约定，

绍兴旗滨、浙江节能收到上述款项后将及时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交易的实施，将为公司增加一定的处置净收益，但根据本次资产交

易协议约定时间节点安排和实际出售进度情况估计，本次交易预计将不会对公司

2023 年度的净利润造成影响，具体以本次交易的实际进度和会计师年度审计确

认后的结果为准。 

 

一、 交易概述 

为优化区域产业布局，提升鉴湖国家湿地公园周边环境质量，绍兴市越城区

人民政府拟决定由绍兴市越城区城市发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株洲旗滨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绍兴旗滨玻璃有限公司、浙江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征收

红线范围内的房屋建筑物、土地等有关资产实施收购，具体由绍兴市越城区陶堰

街道办事处负责实施保障。鉴于绍兴基地生产线的实际情况，考虑到后续产能优

化及产能转移保障等因素后，公司同意本次资产交易事项。各方分别签署了《旗

滨玻璃有限公司地块土地、房产等有关资产收购协议》。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1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1 月 12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2-141、2022-144）。 

 

二、 本次交易的进展 

1、补充协议签署情况。近日，交易各方就本次交易签署了《绍兴旗滨玻璃

有限公司、浙江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地块土地、房产等有关资产收购补充协议》

（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补充协议约定收购款项总计人民币 893,528,204元(与本次资产交易协

议一致)，最终收购金额根据审计结果经三方确认作相应调整；补充协议列示了

收购补偿、奖励清单；补充协议对本次出售资产中机器设备、设施价值根据浙江

博大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专项的《资产评估报告》浙江博大评报字

(2022)第 012号和浙江博大评报字(2022)第 011号，单独计算、单独列明了生产

设备补偿款；相关生产设备资产按报废评估并补偿，已包括在本次资产交易协议

总金额内；该设备补偿款甲方（指绍兴旗滨及浙江节能）将依法开具设备增值税

发票与乙方（指城发集团）结算。 

（2）考虑到玻璃生产企业存在大量高温、高压等特殊设备拆除施工专业性、

安全性要求较高，同时存在拆除施工污染物外泄隐患，故甲方厂区内报废设备在

扣除残值后，由甲方自行搬迁拆除，搬迁、拆除、处置安全风险由甲方自行承担。 

（3）除上述约定外，其他条款仍按原合同执行。 

2、收款情况。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绍兴旗滨、浙江节能已收到了本次资产

交易协议第三条付款方式约定的总收购款 50%，即 44,676.41万元。根据本次资

产交易协议的相关约定，绍兴旗滨、浙江节能收到上述款项后将会同城发集团及

时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手续。 



 

 

 

三、 本次交易进展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资产交易目前实施进度不影响绍兴旗滨、浙江节能当前生产经营的

正常开展。部分出售资金及时收款到位，有利于盘活公司存量资产，加快回笼资

金，提高资产运营效率，确保新项目投资建设顺利实施，对公司财务状况有一定

的积极影响。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等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本次交易的

实施，将为公司增加一定的处置净收益，但根据本次资产交易协议约定时间节点

安排和实际出售进度情况估计，本次交易预计将不会对公司 2023 年度的净利润

造成影响，具体以本次交易的实际实施进度和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3、本次资产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四、 备查文件 

1、《旗滨玻璃有限公司地块土地、房产等有关资产收购协议》； 

2、《绍兴旗滨玻璃有限公司、浙江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地块土地、房产等

有关资产收购补充协议》； 

3、银行收款凭证。 

 

本次资产出售的交易目前仍在正常实施中，公司将及时披露交易进展情况，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